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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本概要旨在為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概覽。由於此為概要，故並
未載有可能就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所有資料。 閣下決定 [編纂 ]股份前應閱覽
文件全文。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 [編纂 ]股份的部分特定風險載於本文件「風
險因素」一節。 閣下於決定 [編纂 ]股份前應細閱該節。本節所用各項表述的
定義載於本文件「釋義」及「技術詞彙表」章節。

概覽

我們是中國知名的汽車製造商，在汽車開發、設計及製造方面擁有深厚專
業知識。憑藉先進的充換電技術，我們主要專注於服務B端客戶，通常為企業或
機構客戶而非個人消費者。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按 2024年銷量計，我們在到B

端新能源汽車市場排名第八。除汽車外，我們提供摩托車，涵蓋中大排量車型。
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按 2024年摩托車出口量計，我們在中國摩托車製造商中排
名第九。我們的產品組合亦涵蓋發電機組、水泵及高壓清洗機等多元化通用機械，
使我們滿足廣泛市場需求。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主要自製造及銷售汽車及摩托
車產生收入，佔往績記錄期間各年度總收入的 85%以上。

我們相信，智能駕駛、智能座艙與Robotaxi是「AI+Mobility」的核心領域，因
為這些解決方案精準聚焦了AI在現代交通領域中能夠發揮最大功能價值、商業
價值與戰略價值的關鍵場景。因此，我們在未來增長戰略中邁出第一步，開發及
商業化智能駕駛解決方案。未來，我們計劃逐步將解決方案範圍拓展至智能座艙
與Robotaxi領域。於 2025年第四季度，我們通過提供非常規工程服務，自技術解
決方案產生收入人民幣350.1百萬元，2025年的毛利率為30.4%。有關詳情，見「業務－
我們的產品及解決方案」。

我們的競爭優勢

我們認為，以下核心競爭優勢讓我們可進一步鞏固市場領導地位：(i)在汽
車及摩托車領域兼具獨特規模優勢；(ii)全面的汽車及摩托車研發實力及全方位
的產品組合；(iii)可擴展平台潛力及生態系統協同效應；(iv) AI 原生能力提供全
面解決方案；(v)全球視野及服務能力；及 (vi)核心管理團隊及研發團隊推動持續
創新。有關詳情，見「業務－我們的優勢」。

我們的發展戰略

為實現我們的願景和使命，我們計劃採取以下戰略：(i)汽車及摩托車業務
的持續產品優化及戰略擴張；(ii)提升AI能力及解決方案；(iii)推動產業鏈整合；(iv)

強化我們與主要戰略性客戶的全面合作；(v)加速國際擴張；及 (vi)拓展至「AI+機
器人」。有關詳情，見「業務－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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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銷售、營銷及分銷

我們委聘具備豐富銷售經驗及強大市場影響力的分銷商。於2023年、2024年
及2025年，我們向分銷商的總銷售額分別為人民幣 5,747.3百萬元、人民幣6,323.3
百萬元及人民幣8,811.9百萬元，分別佔相應年度收入的 85.8%、90.8%及89.2%。於
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據我們所深知，除吉利集團為我們的聯屬人
士外，分銷商均為獨立第三方，且分銷商與我們之間不存在僱傭、融資或家族關
係。有關詳情，見「業務－產品銷售、營銷及分銷」。

我們的供應商及客戶

於2023年、2024年及2025年，於各年度來自前五大供應商的總採購額分別為
人民幣 3,859.4百萬元、人民 幣2,355.9百萬元及人民幣 3,375.8百萬元，分別佔總採
購額的57.0%、35.2%及39.2%。同年，來自最大供應商的採購額分別為人民幣3,386.9
百萬元、人民幣1,963.4百萬元及人民幣 2,647.5百萬元，分別佔總採購額的50.1%、
29.3%及30.8%。

於2023年、2024年及2025年，於各年度來自前五大客戶的總收入分別為人
民幣2,783.3百萬元、人民幣 2,919.3百萬元及人民幣3,802.6百萬元，分別佔收入
的41.5%、41.9%及38.5%。同年，來自最大客戶的收入分別為人民幣 2,249.3百萬
元、人民幣 2,144.4百萬元及人民幣2,925.3百萬元，分別佔收入的33.6%、30.8%及
29.6%。

據我們所深知，除吉利集團為我們的聯屬人士外，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
最後可行日期，前五大客戶及前五大供應商均為獨立第三方，且概無董事、其緊
密聯繫人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所知擁有已發行股本 5%以上者）於任何前五大客戶
或前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前五大
客戶及前五大供應商各自互相獨立。有關詳情，請參閱「業務－我們的客戶」及「業
務－供應商管理」。

業務可持續性

於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我們分別產生虧損淨額人民幣262.2百萬元、人
民幣328.9百萬元及人民幣321.2百萬元。此外，撇除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利潤，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虧損淨額會分別為人民幣675.9百萬元、人民幣817.1百萬元及
人民幣 763.9百萬元。我們錄得該等虧損的主要原因為 (i)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於
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的毛利率相對較低，分別為4.1%、6.9%及8.0%，其主要歸
因於汽車業務。具體而言，市場經濟激烈導致汽車定價受壓及銷量相對較低，進
而令單位採購及製造成本因規模經濟有限及固定成本分攤效率低下而增加。該
等因素一併導致毛利率下降，原因是我們致力於建立市場地位及實現營運規模
所致；(ii)自2025年以來，我們已就技術解決方案作出重大前期投資，截至最後可
行日期，技術解決方案仍處於商業化的開始階段。

就汽車業務而言，我們將 (i)透過加強銷售網絡、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優化產
品組合，推動收入及銷量增長；及 (ii)透過規模經濟、高效成本管理以及專注於
高利潤車型，提升毛利率。汽車業務的毛利率由2023年的 (5.3)%上升至2024年的
1.2%，並進一步上升至 2025年的 2.8%，足證我們於落實該等措施方面已取得重大
進展。展望未來，我們亦將透過整合智能駕駛及╱或輔助駕駛系統以及智能座艙
方面的技術實力，進一步提升車輛的競爭力，從而改善汽車業務的毛利率。就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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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車業務而言，我們於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的毛利率相對穩定且健康，分別
為12.1%、11.5%及11.7%。與汽車業務一般，我們計劃透過擴大產品組合及客戶群，
維持摩托車銷售的穩定及健康增長，並透過規模經濟提升毛利率。就技術解決方
案而言，在重大里程碑及戰略合作的幫助下，我們正按部就班加速商業化進程。
我們的商業化呈強勁走勢，於2025年自技術解決方案錄得收入人民幣350.1百萬元。
此外，我們已與主要戰略合作夥伴簽訂多份諒解備忘錄，列述智能駕駛及╱或輔
助駕駛系統解決方案銷售的框架並確立未來合作的商業模式。有關詳情，見「財
務資料－盈利方式」。

我們與吉利集團的關係

吉利集團為我們的聯屬人士，是我們的重要戰略業務合作夥伴。在往績記
錄期間各年度，吉利及其聯屬人士共計為我們的最大供應商及最大客戶。具體
而言，我們主要從吉利的若干聯屬人士採購整車、整車成套件、汽車零部件及服
務，並向吉利的若干其他聯屬人士銷售車輛、整車成套件、汽車零部件及服務。
於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吉利集團的總計採購金額分別為人民幣3,386.9百萬
元、人民幣1,963.4百萬元及人民幣 2,647.5百萬元，分別佔我們採購總額的50.1%、
29.3%及30.8%。同年，來自吉利集團的收入分別為人民幣2,249.3百萬元、人民幣
2,144.4百萬元及人民幣2,925.3百萬元，分別佔我們收入的33.6%、30.8%及29.6%。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自吉利集團所進行採購及所產生收入佔總採購及總收入
的百分比整體均呈跌勢。此外，我們亦預期將向吉利集團提供智能駕駛及╱或輔
助駕駛系統解決方案。董事已確認，在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與吉利集團之間的銷
售與採購並非互為條件、相互關聯或被視為一項交易。我們按公平基準以合理公
平的定價條款與吉利集團就交易進行磋商。有關詳情，請見「業務─我們與吉利
集團的關係」。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與吉利集團保持穩定的關係，
且我們與吉利集團的合作並無重大中斷或爭議。我們預期將繼續維持與吉利集
團的關係。有關我們與吉利集團關係涉及的風險，見「風險因素－與我們的業務
及行業有關的風險－未能維持與主要業務合作夥伴的關係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
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帶來不利影響」。董事認為，鑒於彼此之間存在互惠互利的
關係，吉利集團終止與我們的業務關係或發生重大變動的可能性較低。

競爭

全球及中國新能源乘用車及摩托車市場競爭激烈，此趨勢受快速進步的技
術及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偏好加劇。價格競爭、創新週期、品牌聲譽及上市速度是
塑造競爭格局的關鍵因素。有關詳情，見「行業概覽」。

「AI+Mobility」領域同樣競爭激烈。全球科技公司及傳統汽車行業參與者等
主要參與者可能擁有雄厚的財務資源、先進的研發能力、多元化的產品組合及穩
固的客戶群。在此領域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AI及產品開發方面的持續創新。見「行
業概覽」。有關相關風險，見「風險因素－與我們的業務及行業有關的風險－我們
可能無法在中國的出行市場成功競爭」。

過往財務資料概要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合併財務資料的財務數據概要，有關概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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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自本文件附錄一所載的會計師報告。下文所載合併財務數據概要應與本文件
所載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一併閱讀，以保證其完整性。我們的合併財務
資料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合併損益表概要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的合併損益表概要（以絕對金額及佔總收入百分
比列示）。

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
（千單位，百分比除外）

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98,322 100.0 6,963,852 100.0 9,876,042 100.0

銷售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6,426,071) (95.9) (6,481,472) (93.1) (9,080,972) (92.0)      

毛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2,251 4.1 482,380 6.9 788,070 8.0

其他收入及收益  . . . . . . . . . . . 202,890 3.0 158,833 2.3 672,520 6.8
銷售及營銷費用  . . . . . . . . . . . (375,086) (5.6) (337,820) (4.9) (296,386) (3.0)
管理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423,397) (6.3) (338,158) (4.9) (403,847) (4.1)
研發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214,781) (3.2) (406,576) (5.8) (821,801) (8.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 . . . . . . . – – – – 46,463 0.5
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
收益╱（損失） . . . . . . . . . . . . . 10,684 0.2 (95,587) (1.4) (51,753) (0.5)
金融資產減值損失淨額 . . . . . (18,303) (0.3) (3,561) (0.1) (80,567) (0.8)
其他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87,100) (1.3) (139,219) (2.0) (358,718) (3.6)
財務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123,445) (1.8) (93,336) (1.3) (72,450) (0.7)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
利潤 . . . . . . . . . . . . . . . . . . . . . 413,770 6.2 488,247 7.0 442,704 4.5      

除稅前虧損. . . . . . . . . . . . . . . . (342,517) (5.1) (284,797) (4.1) (135,765) (1.4)

所得稅費用. . . . . . . . . . . . . . . . 80,345 1.2 (44,100) (0.6) (185,435) (1.9)      

年內虧損 . . . . . . . . . . . . . . . . . . (262,172) (3.9) (328,897) (4.7) (321,200) (3.3)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 . . . . . . . . . . . . 24,213 0.4 40,017 0.6 84,408 0.9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 . . . . (286,385) (4.3) (368,914) (5.3) (405,608) (4.1)      

(262,172) (3.9) (328,897) (4.7) (321,200) (3.3)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
應佔每股收益

基本及稀釋. . . . . . . . . . . . . . . . 0.01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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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入明細（以絕對金額及佔總
收入百分比列示）。有關我們的收入模式及定價政策的詳情，見「業務 — 我們的
產品及解決方案」。

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
（千單位，百分比除外）

汽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94,618 55.2 4,175,891 60.0 6,347,224 64.3
摩托車 . . . . . . . . . . . . . . . . . . . . 2,028,767 30.3 2,135,725 30.7 2,477,678 25.1
技術解決方案  . . . . . . . . . . . . . – – – – 350,076 3.5
其他
－通用機械   . . . . . . . . . . . . . . 400,252 6.0 428,136 6.1 397,733 4.0
－雜項   . . . . . . . . . . . . . . . . . . 574,685 8.5 224,100 3.2 303,331 3.1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98,322 100.0 6,963,852 100.0 9,876,042 100.0
      

於往績記錄期間，收入由 2023年的人民幣6,698.3百萬元增加至 2024年的人民
幣6,963.9百萬元，並進一步增加至 2025年的人民幣 9,876.0百萬元，主要由於來自
汽車及摩托車銷售的收入增加。於 2025年第四季度，我們通過提供非經常性工程
服務自技術解決方案產生收入人民幣 350.1百萬元。有關詳情，見「財務資料－經
營業績主要組成部分的描述」。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按收入總額減銷售成本計算。毛利與收入總額的比率稱為毛利率。下
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明細。

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
（千單位，百分比除外）

汽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5,623) (5.3) 48,852 1.2 180,476 2.8
摩托車 . . . . . . . . . . . . . . . . . . . . 245,856 12.1 246,388 11.5 289,263 11.7
技術解決方案  . . . . . . . . . . . . . – – – – 106,445 30.4
其他
－通用機械 . . . . . . . . . . . . . . . . 75,291 18.8 88,838 20.7 82,996 20.9
－雜項   . . . . . . . . . . . . . . . . . . . . 146,727 25.5 98,302 43.9 128,890 42.5   

272,251 4.1 482,380 6.9 788,0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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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車板塊的毛利由2023年的人民幣 245.9百萬元增加至 2024年的人民幣
246.4百萬元，並進一步增加至 2025年的人民幣289.3百萬元，與銷量增幅一致。於
往績記錄期間，摩托車板塊的毛利率保持相對穩定。汽車板塊的毛利由 2023年的
負人民幣195.6百萬元增加至 2024年的人民幣48.9百萬元，並進一步增加至 2025年
的人民幣180.5百萬元。汽車業務產生的虧損總額主要由於製造及原材料成本上
漲，加上目標市場的競爭加劇，對我們構成沉重的定價壓力。汽車板塊的毛利率
由2023年的 (5.3)%上升至 2024年的1.2%，並進一步上升至 2025年的2.8%，主要由於
通過採購削減成本及出口量增加所致。此外，技術解決方案於 2025年錄得毛利人
民幣106.4百萬元，毛利率為30.4%。有關詳情，見「財務資料－經營業績主要組成
部分的描述」。

合併財務狀況表概要

下表載列截至所示日期合併財務狀況表的選定資料，有關資料摘錄自本文
件附錄一所載的合併財務報表。

截至12月31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總值  . . . . . . . . . . . . . . . . 13,268,797 13,627,903 20,522,378
流動資產總值  . . . . . . . . . . . . . . . . . . 8,530,283 8,085,759 9,017,434   

資產總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799,080 21,713,662 29,569,812   

非流動負債總額  . . . . . . . . . . . . . . . . 2,135,248 1,540,051 2,249,508
流動負債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7,702,662 8,508,369 9,906,357   

負債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37,910 10,048,420 12,155,865   

資產淨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61,170 11,665,242 17,413,947
   

流動資產淨值由截至 2023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827.6百萬元減少至截至 2024
年12月31日的負債淨額人民幣 422.6百萬元，主要由於 (i)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
據增加；及 (ii)存貨減少所致，部分被受限制現金增加所抵銷。流動負債淨額由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 422.6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
888.9百萬元，主要由於 (i)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增加；及 (ii)存貨減少所致，部
分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所抵銷。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我們錄得資產淨值人民幣11,961.2百萬元，主要由於
非控股權益注資人民幣 366.0百萬元所致，部分被年內虧損人民幣 286.4百萬元所
抵銷。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們錄得資產淨值人民幣11,665.2百萬元，主要由
於年內虧損人民幣 328.9百萬元所致，部分被應佔聯營企業其他綜合收益人民幣
115.0百萬元所抵銷。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們錄得資產淨值人民幣17,413.9百
萬元，主要由於收購附屬公司人民幣 4,099.8百萬元所致，部分被年內虧損人民幣
321.2百萬元所抵銷。 有關往績記錄期間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的詳細討論，見「財
務資料－合併財務狀況表中若干主要項目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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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概要

下表載列於所示年度的現金流量：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 . (238,842) 525,211 1,298,361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 . (298,598) 269,312 (1,127,433)
籌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 . (231,376) (454,563) 992,1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8,816) 339,960 1,163,072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 . . . . . . . 1,743,112 986,333 1,321,676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影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37 (4,617) 32,966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 . . . . . . . 986,333 1,321,676 2,517,714
   

於往績記錄期間，經營現金流出淨額主要由於無形資產攤銷及折舊、存貨、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以及應付款項的波動，以及經營虧損所致。 有關往績
記錄期間合併現金流量數據的詳細討論，見「財務資料－現金流量分析」。

風險因素

我們的業務及[編纂]涉及本文件「風險因素」所載的若干風險。 閣下於決定[編
纂 ]股份前應仔細閱讀該節全文。我們面臨的部分主要風險包括：(i)我們可能無
法在中國的出行市場成功競爭；(ii)倘我們未能打造及強化我們的品牌，可能會
對我們的業務及前景帶來不利影響；(iii)我們可能無法及時推出或多元化產品，
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偏好及消費模式；(iv)未能持續吸引新客戶及挽留
現有客戶、管理我們與該等客戶的關係可能對我們的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造成重大不利影響；(v)倘提升或維護我們的生產設施，或設立新生產基地出現
任何延誤或困難，均可能會擾亂生產及交付；(vi)我們依賴供應商，倘未能準時、
按規定品質及成本交付產品的關鍵零部件，可能會擾亂我們的生產；(vii)我們的
分銷商可能積壓過多或過時的存貨，任何過量存貨積壓均可能影響分銷商的未
來訂單量；(viii)我們可能面臨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風險；(ix)國際貿易政策、地
緣政治與貿易保護措施、出口管制及經濟或貿易制裁的變動可能影響我們的業務、
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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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於所示年度的若干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計息債務比率 1 . . . . . . . . . . . . . . . . . . 10.6% 9.3% 11.1%
資產負債比率 2 . . . . . . . . . . . . . . . . . . 45.1% 46.3% 41.1%
收入增長率 3 . . . . . . . . . . . . . . . . . . . . (22.4)% 4.0% 41.8%
毛利率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6.9% 8.0%
淨虧損比率 5 . . . . . . . . . . . . . . . . . . . . 3.9% 4.7% 3.3%
股本回報率 6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 * (3.1)% (3.1)%
資產回報率 7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 * (1.5)% (1.3)%
流動比率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1.0 0.9
負債權益比率 9 . . . . . . . . . . . . . . . . . . 0.8 0.9 0.7

* 截至 2022年12月31日的相關數字未能提供。

附註：

1. 計息債務比率按計息債務（包括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租賃負債及應付債券）除以
資產總值計算得出。

2. 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得出。

3. 收入增長率指某一期間的收入與過往同期收入相比的百分比變動。

4. 毛利率按某一期間的毛利除以收入計算得出。

5. 淨虧損比率按某一期間的淨虧損除以收入計算得出。 

6. 股本回報率按期內淨利潤╱虧損除以期內權益股東應佔平均權益計算得出。

7. 資產回報率按期內淨利潤╱虧損除以期內平均資產總值計算得出。

8. 流動比率按相關期間完結時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得出。

9. 負債權益比率按有關期間完結時的計息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得出。

未來計劃及 [編纂 ]用途

假設 [編纂 ]為每股 [編纂 ][編纂 ]港元（即文件所述 [編纂 ]範圍的中位數），經
扣除 [編纂 ]費用及 [編纂 ]以及我們就 [編纂 ]應付的其他估計開支（假設 [編纂 ]未獲
行使），我們估計將收取 [編纂 ][編纂 ]淨額約 [編纂 ]港元。

根據我們的戰略，我們擬按以下金額將 [編纂 ][編纂 ]用作以下用途：(i)約 [編
纂 ]%或 [編纂 ]港元將用於實施AI驅動戰略、增強研發能力、開發及升級產品與解
決方案，以及增強技術能力；(ii)約 [編纂 ]%或 [編纂 ]港元將用於上游產業鏈資源
的戰略整合，包括建立產業基金及深化與業務夥伴的合作，以產生協同效應並使
我們的產品與解決方案更加創新；(iii)約 [編纂 ]%或 [編纂 ]港元將用於加強中國及
海外市場的銷售及服務網絡，並提升我們的全球品牌影響力；(iv)約 [編纂 ]%或 [編
纂]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有關詳情，請見「未來計劃及[編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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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及在香港聯交所 [編纂 ]的理由

我們的A股自2010年11月起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董事確認，截至最後可
行日期，我們並無於任何重大方面嚴重違反上海證券交易所規則及中國其他適
用證券法律及法規的情況，且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概無有關我們
於往績記錄期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合規記錄的重大事項應提請 [編纂 ]垂注。

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並無
遭中國證券監管機構施加任何重大行政處罰或監管措施，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已
遵守適用於我們的A股上市相關法律及法規，且董事就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
至最後可行日期的合規記錄所作確認屬準確及合理。根據獨家保薦人進行的獨
立盡職審查及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獨家保薦人並不知悉任何可能令其對董事
確認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合規記錄任何重大方面產生質疑的事項。

本公司正尋求H股於香港 [編纂 ]，以推進本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加速擴展
海外業務，提升國際品牌知名度，進一步為本公司業務發展及擴展提供資金，並
進一步強化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有關更多詳情，見本文件「業務」及「未來計劃及 [編
纂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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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單一最大股東組別

於 [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滿江紅基金將有權行使本公司約 [編
纂 ]%的投票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及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 1.1C章，滿江紅基金及
滿江紅企管（滿江紅基金的普通合夥人）被視為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組別。有關詳
情，見「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我們的單一最大股東組別」一節。

關連交易

我們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與將成為我們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上市規
則第十四A章）的實體訂立若干交易。[編纂 ]後，我們與關連人士之間的若干該等
交易將持續進行，因此將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我
們已就該等交易向香港聯交所申請且香港聯交所已 [授出 ]若干豁免嚴格遵守上
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關連交易」。

[編纂 ]

股利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派付或宣派股利。於往績記錄
期間後及直至本文件日期，我們並無向股東宣派任何股利。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正式股利政策或固定派息率。中國法律規定，
股利僅可從我們的可供分派利潤中派付。可供分派利潤指我們依照中國法律彌
補過往累計虧損（如有）及減去我們須作出的法定及其他儲備撥款後的除稅後利潤。
根據組織章程，未來董事會於計及我們的經營業績、財務狀況、現金需求及可用
的融資來源以及其當時可能認為相關的其他因素後可宣派股利。任何股利的宣
派及派付以及金額將受我們的章程文件、中國適用法律及股東批准規限。據中國
法律顧問告知，根據中國公司法及相關會計準則，股利分派僅可從可供分派利潤
（即按中國公司法規定抵銷累計虧損及調撥儲備後的保留盈利）中進行。截至往績
記錄期間完結時，本公司錄得負數保留盈利，表明其累計虧損尚未完全抵銷。因
此，本公司不得宣派或分派股利，除非及直至該等累計虧損已悉數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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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訴訟及合規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涉及任何重大待決法律、仲裁或行政訴訟（包
括任何破產或接管程序）而我們認為會對我們的業務、經營業績、財務狀況或聲
譽及合規情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根據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於
主要業務營運中並無涉及任何重大不合規事件，從而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
經營業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編纂 ]

[編纂 ]主要包括 (i)[編纂 ]開支（例如 [編纂 ]費用及 [編纂 ]）；及 (ii)[編纂 ]開支，
包括就提供與 [編纂 ]及 [編纂 ]有關的服務向法律顧問及申報會計師支付的專業費
用以及其他費用及開支。假設全數支付 [編纂 ]，[編纂 ]的估計 [編纂 ]總額（按 [編纂 ]
範圍中位數計算且假設[編纂]未獲行使）約為[編纂]港元，佔[編纂]淨額約[編纂]%。
在該等估計 [編纂 ]總額中，我們預期支付 [編纂 ]開支 [編纂 ]港元、法律顧問及申
報會計師專業費用 [編纂 ]港元以及其他費用及開支 [編纂 ]港元。[編纂 ]中 [編纂 ]
港元的估計金額預期將通過損益表支銷，預期估計金額 [編纂 ]港元將於 [編纂 ]後
直接確認為權益的扣減。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產生[編纂][編纂]港元，其中[編纂]
港元已自截至 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損益表扣除，而發行股份直接應佔的
[編纂][編纂]港元已於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合併財務狀況表確認，並預期於[編纂]
完成後入賬列作自權益扣減。

將千里智駕合併入賬

於2025年6月，本公司透過江河啟興與第三方於中國成立合營企業千里智駕。
江河啟興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唯一普通合夥人為我們的全資
附屬公司智騏鑫旺。為提升本公司「AI+Mobility」解決方案並確保對千里智駕的
控制權，(1)於2025年9月，江河啟興的合夥人一致同意修訂江河啟興合夥協議，
令智騏鑫旺取得江河啟興的主要公司事宜的控制權；及 (2)江河啟興於2025年9月
28日與其股東訂立代理協議。根據代理協議及日期為2025年10月15日的股東批准，
透過江河啟興，本公司就股東委託事項及董事會委託事項控制千里智駕60%的投
票權，並對其董事會行使有效控制。因此，江河啟興及千里智駕各自已成為本公
司的附屬公司，其財務業績已自 2025年10月15日起於本公司賬目中合併入賬。有
關更多詳情，見「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主要收購、出售及合併事項」。

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已確認，直至文件日期，自2025年12月31日（即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
師報告所呈報期間的結算日）以來，我們的財務、營運或經營狀況、債務、或然負
債或前景並無發生重大不利變動，且自 2025年12月31日以來並無發生任何事件會
對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所示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